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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峡集团获悉，位于甘肃省
瓜州县的全球首个“双塔一机”风
光热储一体化项目———三峡恒基
能脉瓜州 70 万千瓦“光热储能+”
项目东西双塔近日全面封顶。

东西距离 1 公里的两座吸热
塔比肩而立，73 台风机、48897 个
光伏组件支架基桩、26954 块定日
镜安装正在有序进行……预计今
年 10 月底，该项目将完成全部风
电、光伏施工并具备并网条件，
2024 年 6 月完成光热项目主体建
设并实现并网。项目的建成将推动
光热发电与光伏、风力发电互补调
节等多种能源联合调度模式发展，
探索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建设新模
式。

“这个项目最大的创新亮点，
是建设全球首个‘双塔一机’塔式
光热电站。与单塔单机光热储能
项目相比，项目采用了双塔双镜场
设计，位于两个镜场中间区域的定
日镜可服务于任一吸热塔，始终保
持高效率运行，能够提升吸热塔光
热利用率，从而提高发电效率。据
测算，‘双塔一机’设计在同等边界
条件下可提升约 23.94%的镜场效
率。”三峡能源瓜州项目负责人温

江虹说。
据介绍，光热储能项目主要利

用场区内的上万块定日镜跟踪太
阳转动，将太阳光反射至吸热塔顶
端的吸热器，吸热器内的熔盐将聚
集来的太阳光热能吸收并储存，熔
盐中的热能再将水转化为水蒸气，
利用水蒸气带动汽轮机发电。这种
发电方式不受光照强度变化的影
响，可以持续稳定生产电能，有着
更好的调峰性能，能够参与电网一
次和二次调频。

据了解，“双塔一机”光热储能
项目配置了 6 小时熔盐储热系统，
可将配套建设的风电、光伏电站的
波动性出力转化为能够调节的电
源出力，提升组合电源电力品质，
促使整体发电出力平稳可控。

三峡恒基能脉瓜州 70 万千瓦
“光热储能+”项目是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批复的首批以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基地建
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年发电
量约 18 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
5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53 万吨，
将为我国建设“风光热一体化”项
目积累经验、探索路径，助力能源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何亮

全球首个“双塔一机”

风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封顶

有毒物质一般的定义为凡是
以小剂量进入机体，通过化学或物
理化学作用能够导致健康受损的
物质。根据这一定义可知，有毒物
质是相对的，剂量决定着一种成分
是否有毒。具有毒害或抑制厌氧消
化过程中厌氧微生物（主要是厌氧
菌）生命活动的有机或无机物质。
任何有毒物质对厌氧微生物的毒
性变化过程有刺激生长、抑制生长
和毒害等三个阶段。如重金属离子

（铁、钴、铜、锌、镍、锰等）对厌氧微
生物生长有一定刺激作用，利于细

胞的合成，提高厌氧消化速率。但
有过量的重金属离子（特别是汞、
铅、镉、铬等）会抑制厌氧微生物的
生长。所以当有毒物质含量达到一
定浓度时才具有对甲烷消化产生
抑制或毒害作用。重金属离子对甲
烷消化所起的抑制作用有两个方
面：与酶结合，产生变性物质；重金
属离子及其氢氧化物的凝聚作用，
使酶沉淀。厌氧消化主要的毒性物
质有硫化物、氨、重金属（特别是
汞、铅、镉、铬等），有机卤化物和表
面活性剂等。

什么是有毒物质？

姻 本刊记者 马骏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
候变化，对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
济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类活动引
起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也是导致
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森林作为陆地生
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吸收并固定 CO2 的
碳汇功能。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纷
纷设定“碳中和”目标，我国也由 2020
年 9 月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积极
发展绿碳经济，尽早实现二氧化碳“零
排放”。其中林业碳汇作为世界公认的
最经济有效的固碳方法，发展林业碳汇
交易对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
用。林业碳汇已成为我国践行“双碳”战
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全国
年均造林育林面积 500 万公顷以上，森
林覆盖率增加到 23%，森林蓄积量达
到 140 亿立方米，森林碳汇能力进一步
提高；到 2050 年，比 2020 年净增森林
面积 470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并
稳定在 26%以上。

我国森林固碳能力将随着森林面
积的增加极大增强。此外，我国宜林荒
山荒地面积广阔，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
的重视，林业发展速度加快，造林面积
不断扩大，具有 CDM 造林碳汇项目所
需要的土地资源优势。另外，对现有森
林资源实施科学有效的经营管理，也将
提高我国森林整体的固碳能力。我国发
展林业碳汇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什么是林业碳汇？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

库，在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减缓
全球气候变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独特
作用。林业碳汇是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
能，通过森林保护、湿地管理、荒漠化治
理、造林（乔木林和竹林）、森林经营管
理（乔木林和竹林）、采伐林产品管理等
林业经营管理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稳定和增加植被和土壤中
的碳汇量，碳汇量经监测、计量、核证后
可参与碳交易。

森林在进行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将
二氧化碳和水分转化成生物质并释放
出氧气。因此森林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
化碳，这个作用就被称作森林的固碳效
应。影响森林固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
森林的年龄。中龄林固碳速度最大，而
成熟林对碳的吸收与释放基本平衡。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起始于国际碳
交易，2004 年国家碳汇管理办公室在
广西、内蒙古、云南、四川、山西、辽宁启
动了林业碳汇试点项目。国内碳交易试
点建立后，碳汇交易纳入了中国核证自
愿减排量（CCER）交易，林业碳汇相关
方法学也陆续备案。相较风电、光伏等
减排项目，林业碳汇项目可以发挥更好
的生态环境效益，其价格也高于其他类
型的 CCER。

不是所有的林地都可以开发林业
碳汇项目。只有符合方法学要求的林地
才可以参与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项目开
发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方法学进行，并经
国家发改委备案，所产生的碳汇才能进
入碳市场交易。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还必须符合如
下条件：2005 年 2 月 16 日后实施的林
业碳汇项目，但是目前《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正在修改，以
修改后的规定为准。不属于湿地或有
机土，土壤扰动面积比例不超过地表面
积的 10%，且 20 年内不重复扰动，不
炼山造林等基本条件下才可以申请。碳
汇造林（含竹子造林）项目必须是在无
林地上实施的造林项目，在采伐迹地、
火烧迹地上的造林都不能列入碳汇造
林项目。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必须是人工
中、幼龄林，乔木林地（郁闭度逸0.20，
连续分布面积逸0.0667 公顷，树高逸2
米的乔木林）。

林业碳汇项目的计入期是如何确
定的？林业碳汇项目的计入期分为两
种：可更新计入期最长为 20 年，最多更
新两次，这种情况下项目最长有 60 年。
固定计入期最长为 30 年，不可更新。计
入期的选择并不是越长越好，计入期的
选择可根据所选树种的生长特征、土地
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的时间长短等共同
决定。

为了促进中国森林生态效益价值
化，培育中国森林碳汇市场，争取更多
的国际资金投入中国林业生态建设，同
时了解实施清洁发展机制林业碳汇项
目的全过程，培养中国的林业碳汇专
家，我国于 2001 年启动了全球碳汇项
目，对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及其相
关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和积极支持。
2004 年国家碳汇管理办公室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云南、四川、
山西、辽宁启动了林业碳汇试点项目。
其中，广西碳汇项目在 2006~2035 年
的计入期内，获得超过 773000 吨 CO2
当量；内蒙古碳汇项目预计到 2012 年
产生经核证的 CO2 减排量为 24 万吨；
云南腾冲小规模再造林碳汇项目预计
在 30 年的计入期内吸收 17 万吨 CO2，
这三个碳汇项目总的吸收量将达到
118.3 万吨 CO2。2022 年 9 月 2 日，在“首届中国生
态环保产业服务双碳战略院士论坛”
上，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贾治邦建
议，将林业“碳汇”等间接减排纳入碳减

排交易市场体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碳汇研究院研

究开发了全国首个《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方法学》和《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成
为目前指导国内碳市场林业碳汇项目
开发与交易的指导性方法学。

撬动绿色发展的新支点
林业碳汇的发展一方面对实现双

碳目标贡献比例高，可以促进生态保
护，丰富生物多样性，提升水土保持功
能，对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能极大助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进行转化，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实
现“不砍树能致富”的目标。

森林具有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
重要固碳功能，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约
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 2/3。然而，由
于气候灾害及意外，造成森林损毁事故
多发，其中，火灾、病虫害、冻灾已成为
主要风险。2021 年，全国首单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在龙岩市新罗区试点落地，将
为新罗区提供 2000 万元碳汇损失风险
保障。福建森林覆盖率达 66.80%，居全
国首位，而新罗区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79.80%。

为保护宝贵的森林碳汇资源，在龙
岩市、新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中国人寿财险福建省分公司联合林学
专家，将科技监测手段与碳汇理论方法
学相结合，经过三年的考察、研究与论
证，建立了林业损毁与固碳能力减弱计
量的函数模型，创新开发了林业碳汇指
数保险产品。据了解，新罗区拥有林地
面积 22.25 万公顷，森林总蓄积量
2181.7 万立方米，林业总固碳量超过
100 万吨/年。根据协议，本试点方案为
年保费 120 万元、保额 2000 万元。

安庆是安徽省五大重点林区之一，
森林面积 835 万亩、居全省第 4 位，森
林覆盖率 39.3%、居全省第 5 位，湿地
面积 253 万亩、居全省第 1 位。森林及
湿地资源丰富，适合林业碳汇的开发。
经调查 2014~2020 年安庆市森林碳储
量由 4755 万吨增至 6070 万吨。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2042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在 20 年计入期内，预计
累计减排 184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按
不同碳价计算，目前安庆市森林碳储量
价值在 33 亿~375 亿元。

2021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碳
汇首宗挂牌成交签售圆满完成。大兴安
岭林区是我国四大重点国有林区，在内
蒙古境内，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面积
10.67 万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 8.37
万平方公里，森林蓄积量为 9.4 亿立方
米，按照每生长 1 立方米林木，平均吸
收固定约 1.83 吨二氧化碳计算，林区
森林碳储总量约 17.2 亿吨。此外，森林
年净生长量 2000 万立方米以上，森林
蓄积和碳储量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
息研究所林业战略与规划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何友均发布了内蒙古大兴安岭
碳汇资源调查结果和碳汇项目发展潜
力。他表示，基于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
视角，通过调查确定，大兴安岭林区满
足林业碳汇项目类型开发的森林资源
本底，依据天然次生林经营碳汇、碳汇
造林、森林经营碳汇、林业碳汇改进森
林管理 4 种碳汇方法学测算项目减排
量结果：拟议项目活动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到 2060 年 12 月 31 日，计入
期为 51 年，理论减排量为 3.57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计入期内年均减排量 7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何友均表示，在全社会积极推动如
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探索建立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背景下，
内蒙古率先开展并完成森林碳汇资源
本底调查与碳汇项目开发潜力研究，具
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对于推动内
蒙古森工集团碳资产和碳汇项目管理
规范化、标准化、长期化，促进林区绿色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科技支撑和决策
参考价值，对于建设美丽新林区、筑牢
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
意义。

“丽水被誉为‘浙江绿谷’，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
和先行实践地。今年亚运会举办期间，
丽水主动参与亚运会碳中和行动，积极
开发并捐赠林业碳汇，用于杭州亚运会
碳中和，推动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截至目前，丽水全市共开发“浙
林碳汇”项目面积 6.99 万亩，共涉及 8
个县（市、区）、37 个乡镇、14 家国有林
场，最终核证备案碳汇项目减排量 14.1
万吨，开发面积和减排量均位居全省第
一。

今年 5 月，榆林市榆阳区与中海油
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林业碳汇增汇
量交易合作协议，交易林业碳汇量 20
万吨，交易额 1000 万元。截至目前，该
区林业碳汇累计交易量 20.57 万吨。

榆阳区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紧
跟国家总体战略，率先在榆林市开展林
业碳汇试点工作，组建成立全省首家碳
汇金融服务中心。2021 年 12 月 30 日，
首批发放三单林业碳票，监测期碳减排
量 5747 吨，价值 14 万余元。去年，该区
启动“碳汇林建设工程计划”，新建“百
万亩绿色碳库”试点示范项目 1.9 万
亩，吸引华能陕西榆林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投资 3 亿元，5 年内营造碳汇林 15
万亩。今年，榆阳区以建设林业碳汇示
范区为目标，计划完成全区 65 万亩乔
木林碳储量监测，开展碳汇交易试点工
作，全面增加林木蓄积量。榆阳区 28 家
能化企业积极参与社会资本与生态治
理，筹集 2.5 亿元资金，完成中心城区

“绿环”和榆绥、榆佳高速两侧绿化 3.12
万亩。

提升林业碳汇能力，助力碳中和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到 2030 年，全国森林
覆盖率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达
到 190 亿立方米。届时中国森林碳汇量
可达 382 亿吨二氧化碳。

“目前，新能源技术、碳捕集与封存
等工程碳汇技术尚不成熟，市场应用成
本较高，能源结构的转变仍需时间和技
术积累。”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薛建辉表示，我国
林业碳汇项目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
的占比不大、碳汇林建设和可持续经营
管理水平不高、林业碳汇相关立法滞
后、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的关键技术研发
投入较低等问题尚待解决。他认为，加
快发展林业碳汇是助力实现我国碳中
和目标较为可行的途径。

薛建辉建议，提高林业碳汇项目在
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规模，放开林业碳
汇项目在碳交易市场中对碳排放配额
清缴的抵销比例，以市场机制弥补林业
生态建设资金的不足。建立企业与科研
机构协同提升森林碳汇能力的机制，研
究制定企业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的机
制，将企业的碳排放权资金与科研单位
的研发能力结合起来，共同研发提升林
业碳汇能力的关键技术，弥补政府财政
补贴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的不足。

薛建辉表示，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快
建设与节能减排、碳中和相关学科专
业，助力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转型；加大科研专项投入，研发全面提
升地上和地下植物生物质、土壤及木质
林产品等碳库储量的技术体系，形成符
合我国不同自然区域的林业固碳增汇
经营管理技术标准和长周期碳增汇技
术体系。

同时，他建议建设森林碳汇能力监
测网络，构建科学评估体系，以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为抓手，督促各级
林业主管部门加快碳汇造林技术标准
的实施，构建各地方森林生态系统可核
查、可报告、可计量的全生命周期碳汇
监测网络，建立第三方监督的碳汇造
林、营林地方标准、碳汇能力计量与监
测常态化制度。

此外，薛建辉建议建立以提升生态
系统生物量为目标的森林管理技术体
系，将森林经营性碳汇纳入林业碳汇监
测与计量体系中。各林业管理部门的管
理目标应从单纯追求“蓄积量”转变为

“生态系统生物量”，着力加强全生态系
统碳汇能力提升和维持。

“还要加快制定林业碳汇相关法
规，明确林业碳汇的产权和属性，从而
解决仅依靠部门规章制度存在的权威
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均不足的问题。”
薛建辉说。

“进一步完善国家林业碳汇交易市
场规则，将林业碳汇‘增量’交易调整为

‘存量’交易。”全国人大代表孔晓宏针
对林业碳汇交易，建议生态环境部、国
家林草局在完善国家林业碳汇交易市
场规则基础上，简化林业碳汇量测算方
法学。以适应当前林业技术水平的森林
蓄积量为基础，开展森林碳汇净固碳量
即“存量”测算，待技术条件更成熟时逐
步将林业碳汇“增量”测算纳入交易体
系，以分步走的方式，实现测算技术与
交易市场的有效衔接。

如何进一步完善林草碳汇价值实
现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孙俊青认为，一
是林草碳汇项目方法学有待补充。目前
国家已备案的林草碳汇项目方法学只
有 5 个，无法满足目前碳汇项目开发的
实际需求，天然次生林和草原碳汇方法
学尚待完善补充。二是现有林草碳汇交
易市场有待完善。自 2017 年 3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受理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审批备
案，至今已超五年，制约了林草碳汇项
目交易。三是现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尚
未完全体现碳汇价值。目前，我国已建
立覆盖森林、草原、流域水资源、重点生
态功能区等多方面的生态补偿机制，但
对于生态系统碳固定和碳蓄积价值的
补偿机制尚不健全。

对此，孙俊青建议，加强对天然次
生林和草原碳汇项目方法学的开发。积
极开展天然次生林和草原碳汇项目方
法学的研究和备案工作，建立科学的核
算方法标准，促进天然次生林和草原碳
汇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进入市场。建议
尽快出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
办法，推动符合条件的林草碳汇项目签
发入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易，将社
会资金引入到林草行业，反哺造林种
草、生态保护以及科学经营，有效拓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孙俊青还就设立体现林草碳汇价
值的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提出建议。在加
大林草生态纵向补偿基础上，推动设立
林草碳汇横向补偿试点，推动林草固碳
量大的地区获得更多收益，助力“双碳”
战略目标实现。

林业碳汇知多少

科普问答

活性污泥法是一种废水生物
处理技术，是以活性污泥为主体的
废水生物处理的主要方法。这种技
术将废水与活性污泥（微生物）混
合搅拌并曝气，使废水中的有机污
染物分解，生物固体随后从已处理
废水中分离，并可根据需要将部分
回流到曝气池中。活性污泥法是向
废水中连续通入空气，经一定时间
后因好氧性微生物繁殖而形成污
泥状絮凝物。其上栖息着以菌胶团
为主的微生物群，具有很强的吸附
与氧化有机物的能力。

活性污泥法是污水生物处理
的一种方法。该法是在人工充氧条
件下，对污水和各种微生物群体进
行连续混合培养，形成活性污泥。
利用活性污泥的生物凝聚、吸附和
氧化作用，以分解去除污水中的有
机污染物。然后使污泥与水分离，
大部分污泥再回流到曝气池，多余
部分则排出活性污泥系统。影响活
性污泥过程工作效率（处理效率和
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是处理方法
的选择与曝气池和沉淀池的设计
及运行。

什么是活性污泥法？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
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促
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
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
排。尽管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
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
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综合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
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
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
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
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
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从

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在
排污收费方面已经有了一套比较
完善的法规，急需建立的是基于生
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补偿机制，所以
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狭义的概
念。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
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的
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
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
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
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
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
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
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
成本的损失。

什么是生态补偿？


